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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基 金 受 託 人 年 報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基 金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 香 港 法 例 第 1103 章 ) 規 定 設 立 和 管

理 一 個 名 為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的 信 託 基 金 。  

2 .  基 金 旨 在 向 因 火 災 、 水 災 、 暴 風 雨 、 山 泥 傾 瀉 、 颱 風 及 其

他 天 然 災 害 而 需 要 緊 急 救 援 的 人 士 迅 速 提 供 援 助 。 基 金 所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屬 援 助 而 非 賠 償 性 質 。  

3 .  基 金 的 財 政 來 源 包 括 每 年 從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分 配 所 得 的 撥

款 ， 以 及 市 民 不 時 捐 助 的 款 項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是 基 金 受 託 人 。

委 員 會  

4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委 員 會 就 管 理 基 金 的 事 宜 ， 向 基 金 受 託 人 提

供 意 見 。 委 員 會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成 立 ， 由 三 名 當 然 委 員 ， 以 及 行 政 長 官

所 委 任 的 兩 名 或 以 上 非 公 職 人 士 組 成 。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如 下 ：

主 席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成 員 張 倪 海 先 生

蔡 昭 宜 女 士

梁 淑 媛 女 士

房 屋 署 署 長 或 代 表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或 代 表

秘 書 社 會 福 利 署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社 會 保 障 ) 4  

1 



 

 

 
  

 
  

 
  

 
  

 
   

 
 

 
 

 

 

 

 

 

 

5 .  在 本 年 度 內 ， 委 員 會 就 下 述 事 項 發 出 文 件 ， 供 委 員 參 考 或

審 批 ：  

 有 關 補 助 金 發 放 的 季 度 報 告 ；  

 基 金 受 託 人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年 報 ；  

 投 資 事 項 ；  

 按 年 調 整 補 助 金 ； 以 及  

 經 修 訂 的《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發 放 細 則 》  (《 發 放 細 則 》)。

補 助 金 的 發 放  

6 .  基 金 的 補 助 項 目 共 分 為 五 大 類，詳 情 載 於 附 錄 I的 附 件 I。補

助 金 是 按 《 發 放 細 則 》 所 訂 的 準 則 發 放 。 有 關 款 額 會 定 期 調 整 ， 以 反

映 物 價 及 工 資 的 變 動 。 上 次 調 整 補 助 金 的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 詳 情 載 於 附 錄 I的 附 件 I I I。 

7 .  批 核 申 請 和 發 放 補 助 金 的 工 作，大 部 分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海 事 處、社 會 福 利 署 和 地 政 總 署，根 據 附 錄 I所 載 的《 執 行 指 引 》執 行，

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則 負 責 地 區 層 面 的 全 面 統 籌 。  

8 .  由 於 成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是 提 供 緊 急 救 援 ， 所 以 各 項 補 助 金 的

申 請 必 須 在 附 錄 I的 附 件 I I所 載 的 期 限 內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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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  在 本 年 度 內 ， 基 金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達 46萬 元 。 下 圖 按 補 助 項

目 顯 示 發 放 的 金 額 (小 圖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類別 萬元 % 

A: 傷亡補助 15.6 33.8

B: 搬遷、家具、地盤平整、修葺和

家庭設備嚴重損壞的補助 

3.9 8.6

C: 修葺或更換船隻及漁具的補助 13.9 30.2 

D: 漁農業補助 12.6 27.4

總額 46

總 額 ︰ 46萬 元  

A 
15 .6萬元  
(33 .8%)  

B 
3 .9萬元  
(8 .6%)  

C 
13 .9萬元  
(30 .2%)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D 
12 .6萬 元  
(27 .4%)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類別 萬元 % 

A: 傷亡補助 29 0.8

B: 搬遷、家具、地盤平整、修葺和

家庭設備嚴重損壞的補助 

702 19.7

C: 修葺或更換船隻及漁具的補助 140 3.9 

D: 漁農業補助 2 693 75.6

總額 3 565

1 4 0 萬 元  

( 3 . 9 % )  

B 

7 0 2 萬 元  

( 1 9 . 7 % )

總 額 ︰ 3 ,56 5萬 元

A 
2 9 萬 元  
( 0 . 8 % )D 

2 , 6 9 3 萬 元  
( 7 5 . 6 % )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註 釋

由 於 四 捨 五 入 ， 數 字 相 加 未 必 等 於 總 和 。

項 目

A : 傷 亡 補 助  

B : 搬 遷 、 家 具 、 地 盤 平 整 、 修 葺 和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C :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D : 漁 農 業 補 助  

E : 特 別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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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狀 況  

10 .  本 年 度 的 總 收 入 為 994萬 元，其 中  500萬 元 來 自 政 府 撥 款。在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基 金 的 一 般 帳 目 結 餘 為  1 .2961億 元，收 支 詳

情 載 列 於 附 錄 I I。

鳴 謝  

11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一 直 獲 得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的 支 持

和 協 助 ， 作 為 基 金 受 託 人 ， 本 人 謹 此 衷 心 致 謝 。 另 外 ， 全 體 委 員 在 過

去 一 年 為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悉 力 以 赴 ， 貢 獻 良 多 ， 本 人 在 此 也 向 他 們 深 表

謝 意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受 託 人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杜 永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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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執 行 指 引 》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項 目 分 為 五 類 ： 傷 亡 補 助 ； 搬 遷 、 家 具 、 地 盤 平 整 、

修 葺 和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 漁

農 業 補 助 ； 以 及 特 別 補 助 。 補 助 項 目 及 負 責 調 查 和 付 款 的 政 府 部 門 一

覽 表 ， 載 於 附 件 I。

申 請 期 限  

2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的 申 請 必 須 在 事 件 發 生 後 ， 按 附 件 I I 就 各 補

助 項 目 訂 明 的 申 請 期 限 提 出 。

定 義  

3 .  受 供 養 家 屬

「 受 供 養 家 屬 」 包 括 ：

 ( a ) 與 死 者 一 起 居 住，不 論 親 屬 關 係 親 疏，合 為 一 個 住 戶，

並 在 經 濟 上 依 賴 死 者 的 家 屬 (這 些「 受 供 養 」家 屬 可 以

有 工 作 ， 賺 取 工 資 ， 但 在 經 濟 上 須 部 分 依 賴 死 者 ， 例

如 一 名 有 工 作 的 年 輕 遠 房 表 親 )；

 ( b ) 一 般 為 近 親 家 屬 ， 並 非 與 死 者 一 起 居 住 ， 但 在 經 濟 上

依 賴 死 者，並 可 出 示 有 關 證 明  (例 如 匯 款 收 據、信 件 及

宣 誓 書 ， 而 且 必 須 是 經 常 的 金 錢 援 助 )；

 ( c ) 屬 於 ( a ) 項 和 ( b ) 項 的 家 屬 在 受 害 人 逝 世 時 所 懷 的 胎 兒  

(嬰 兒 出 生 後 必 須 在 發 放 補 助 金 時 仍 然 生 存，才 可 列 作

受 供 養 家 屬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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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近 親 家 屬 ， 包 括 配 偶 、 子 女 、 父 母 、 祖 父 祖 母 、 外 祖

父 外 祖 母 、 未 婚 兄 弟 姊 妹 、 繼 父 繼 母 、 孫 子 孫 女 、 外

孫 子 外 孫 女 、 繼 子 繼 女 、 媳 婦 、 配 偶 的 姊 妹 ， 以 及 通

過 香 港 法 例 所 承 認 的 合 法 領 養 而 產 生 親 屬 關 係 的 人

士 。 至 於 關 係 較 疏 而 並 非 與 死 者 一 起 居 住 ， 但 在 經 濟

上 依 賴 死 者 的 其 他 家 屬 ， 有 關 部 門 在 評 算 補 助 金 額

時 ， 可 酌 情 決 定 應 否 把 他 們 包 括 在 內 。

一 般 準 則  

4 .1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1103章 第 4條 的 規 定，基 金 只 會 向 有 真 正 需

要 的 人 士 發 放 補 助 金 。 發 放 基 金 的 部 門 必 須 緊 記 這 點 。  

4 .2  補 助 金 屬 援 助 而 非 賠 償 性 質 。  

4 .3  領 取 補 助 金 的 人 士 必 須 合 法 在 本 港 逗 留，並 因 天 災  (如 暴 風

雨 、 颱 風 、 暴 雨 、 山 泥 傾 瀉 及 水 災  )蒙 受 苦 難 或 損 失 ， 因 而 亟 需 援 助 。

此 外 ， 火 災 、 塌 屋 、 船 隻 傾 覆 或 失 事 、 爆 炸 、 因 危 樓 或 法 院 就 天 災 發

出 命 令 而 須 遷 離 居 所 的 受 害 人 ， 也 符 合 援 助 資 格 。  

4 .4  任 何 因 罪 行 ( 例 如 縱 火 ) 或 蓄 意 疏 忽 ( 例 如 違 反 海 事 規 例 ) 而

導 致 的 事 故 ， 均 不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4 .5  與 個 別 政 府 部 門 有 關 的 資 格 準 則 載 於 下 文 第 5至 6段 。《 發

放 細 則 》 則 載 於 附 件 I I I。 

4 .6  發 放 補 助 金 的 款 額 和 條 件，須 符 合 天 災 發 生 當 日 有 效 的《 發

放 細 則 》 規 定 。  

4 .7  市 民 就 某 宗 事 件 捐 助 受 害 人 的 捐 款 ， 應 只 發 給 指 定 的 受 害

人 。 不 論 該 筆 捐 款 是 作 何 種 用 途 ， 受 害 人 除 可 獲 得 是 項 捐 款 外 ， 仍 可

根 據 《 發 放 細 則 》 獲 發 補 助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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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個 別 部 門 有 關 涉 及 《 發 放 細 則 》  A至 D項 的 資 格 準 則

地 政 總 署

5 .1  ( a )  受 害 人 不 論 有 否 購 買 保 險，均 可 獲 發 緊 急 救 援 補 助 金。

假 如 受 害 人 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支 付 受 損 毀 搭 建 物 或 設 備

的 賠 償 ， 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 b ) 如 因 居 所 附 近 進 行 打 樁 工 程 或 其 他 人 為 事 故 而 造 成 損

毀，有 關 人 士 均 不 符 合 援 助 資 格。如 房 屋 或 私 人 樓 宇 受

天 災 損 毀 ， 不 適 宜 繼 續 居 住 ， 以 致 受 害 人 必 須 遷 出 ， 而

業 主 又 沒 有 給 予 賠 償 ， 受 害 人 才 符 合 援 助 資 格 。

 ( c ) 至 於 損 毀 或 空 置 (住 客 已 遷 往 租 住 房 屋 或 中 轉 房 屋 ， 或

已 獲 得 遷 置 )而 屬 未 經 認 可 的 住 用 構 築 物 ， 包 括 未 登 記

的 寮 屋，如 有 財 物 損 失，受 害 人 只 會 獲 發 家 具 補 助，而

不 會 獲 發 搬 遷 補 助 、 地 盤 平 整 補 助 或 修 葺 補 助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5 .2  ( a )  農 民  

(1 )  通 常 只 有 真 正 小 本 經 營 的 全 職 農 民 ， 才 會 獲 得 考

慮 。 大 規 模 經 營 或 高 收 入 的 農 民 ， 除 非 陷 入 極 度

困 境 ， 否 則 不 符 合 領 取 補 助 金 的 資 格 。  

(2 )  如 申 請 人 的 一 半 收 入 並 非 來 自 務 農 ， 其 申 請 不 會

獲 得 批 准 。  

(3 )  如 整 個 農 場 的 損 毀 程 度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 便 不 應 發

給 補 助 金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才 會 例 外 處 理 。  

(4 )  就 混 合 農 場 而 言 ， 農 民 可 申 請 各 項 有 關 的 補 助 ，

但 補 助 金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其 中 一 項 補 助 的 上 限 (以 限

額 最 高 者 為 準 )。

7 



 

 

 

  

 

 

 

 

 

 

 

 

 

 

 

 

 

  

 

 

 

 

 

 

 

  

( 5 )  如 上 一 次 天 災 在 不 足 七 日 前 發 生 ， 農 民 已 獲 發 或

將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而 農 場 亦 沒 有 新 的 嚴 重 損 毀 ，

則 除 非 這 次 事 故 令 他 們 陷 入 極 度 困 境 ， 否 則 不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 b ) 漁 民  

(1 )  只 有 真 正 的 香 港 漁 民 ， 而 家 庭 入 息 至 少 有 一 半 來

自 捕 魚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2 )  申 請 人 必 須 是 損 毀 ／ 損 失 船 隻 的 船 主 ， 而 且 該 船

是 供 捕 魚 之 用 。  

(3 )  損 毀 ／ 損 失 的 船 隻 必 須 領 有 海 事 處 簽 發 的 有 效 漁

船 運 作 牌 照 。  

(4 )  有 關 的 損 毀 ／ 損 失 必 須 是 因 火 災 、 強 風 、 豪 雨 、

濃 霧 或 其 他 事 故 而 造 成 。  

(5 )  如 損 毀 ／ 損 失 的 船 隻 由 魚 商 或 捕 魚 公 司 擁 有 ， 除

非 申 請 人 陷 入 極 度 困 境 ， 否 則 有 關 申 請 不 會 獲 得

考 慮 。  

(6 )  如 漁 民 已 為 損 毀 ／ 損 失 的 船 隻 購 買 保 險 ， 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 ， 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 c ) 塘 魚 養 殖 人 士  

( 1 ) 只 有 真 正 小 規 模 養 殖 塘 魚 的 人 士 ， 而 家 庭 入 息 至

少 有 一 半 來 自 塘 魚 養 殖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2 )  商 營 養 殖 企 業 和 大 型 養 殖 場 ， 除 非 陷 入 極 度 困

境 ， 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考 慮 。  

(3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整 個 魚 場 的 損 毀 程 度 至 少 有 三 分

之 一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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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損 失 的 塘 魚 ， 必 須 佔 所 養 殖 塘 魚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5 )  就 上 文 第 ( 3 ) 及 (4 ) 項 而 言 ， 就 有 關 魚 場 或 塘 魚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額 ， 不 應 超 過 實 際 損 失 的 價 值 。  

(6 )  如 養 殖 人 士 已 為 塘 魚 ／ 魚 場 購 買 保 險 ， 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 ， 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 d ) 海 魚 養 殖 人 士  

(1 )  只 有 持 牌 的 小 規 模 養 殖 海 魚 人 士 ， 而 家 庭 入 息 至

少 有 一 半 來 自 海 魚 養 殖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2 )  商 營 養 殖 企 業 和 大 型 養 殖 場 ， 除 非 陷 入 極 度 困

境 ， 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考 慮 。  

(3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損 失 或 損 毀 魚 排 或 魚 籠 ， 必 須 分

別 佔 所 使 用 魚 排 或 魚 籠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4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損 失 海 魚 的 價 值 ， 必 須 佔 所 養 殖

海 魚 總 值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 才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援 助 。  

(5 )  就 上 文 第 ( 3 )及 ( 4 )項 而 言， 就 有 關 魚 排、魚 籠 或 海

魚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額 ， 不 應 超 過 實 際 損 失 的 價 值 。  

(6 )  如 養 殖 人 士 已 為 海 魚 ／ 魚 排 購 買 保 險 ， 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 ， 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海 事 處 (工 作 船 ) 

5 . 3  ( a )  只 有 根 據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 (證 明 書 及 牌 照 事 宜 )規 例 》  

( 第 548D章 ) 領 有 證 明 書 及 牌 照 的 工 作 船 船 東 ， 才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船 東 無 論 有 否 購 買 有 效 保 險 ， 也 可 獲 發 補

助 金 。 不 過 ， 如 受 害 人 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支 付 受 損 毀 工

作 船 的 賠 償 ， 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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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在 天 災 發 生 時 ， 工 作 船 的 運 作 牌 照 必 須 仍 然 有 效 。

 ( c ) 工 作 船 必 須 以 船 東 本 人 的 名 義 領 有 擁 有 權 證 明 書 及

運 作 牌 照。為 免 生 疑 問，如 工 作 船 的 船 東 是 一 間 公 司，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否 則 不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 d ) 如 工 作 船 的 船 東 擁 有 超 過 一 艘 工 作 船 ， 而 當 中 只 有 一

艘 損 毀 ，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 否 則 不 會 獲 發 補 助 金 。

社 會 福 利 署  

5 .4  ( a )  如 殮 葬 費 用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政 府 (例 如 通 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或 任 何 慈 善 基 金 支 付 ， 在 發 放 殮 葬 補 助 時 ，

應 先 行 扣 除 該 筆 款 額 。

 ( b ) 社 會 福 利 署 會 視 乎 情 況 ， 把 殮 葬 補 助 發 給 負 責 死 者 殮

葬 費 用 的 人 士 或 死 者 的 一 名 親 屬 。

與 所 有 相 關 部 門 有 關 涉 及 《 發 放 細 則 》 E項 的 資 格 準 則  

6 .  ( a )  《 發 放 細 則 》E項 列 出 的 金 額 水 平 ， 是 指 在 一 次 天 災 中

發 放 的 特 惠 補 助 金 總 額 ， 而 不 是 發 給 一 名 受 害 人 的 補

助 金 額 。

 ( b ) 特 惠 補 助 是 發 給 不 符 合 標 準 補 助 金 申 請 資 格 但 確 實 需

要 一 些 經 濟 援 助 的 天 災 受 害 人 。 因 此 ， 只 有 未 能 根 據

《 發 放 細 則 》 A至 D項 的 規 定 獲 發 補 助 金 的 受 害 人 ， 才

會 獲 發 特 惠 補 助 。 如 受 害 人 已 領 取  A至 D項 所 列 的 任 何

一 項 補 助 ， 便 不 應 獲 發 特 惠 補 助 。

 ( c ) 有 關 部 門 必 須 遵 守 就《 發 放 細 則 》  A至 D項 所 訂 的 一 般

準 則 和 資 格 準 則 (載 於 上 文 第 4 .1至 5 .4段 )。

《 發 放 細 則 》 和 《 行 政 程 序 》  

7 .  《 發 放 細 則 》 和 《 行 政 程 序 》 詳 載 於 附 件  I至 附 件 I I I， 各 有

關 部 門 必 須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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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各 類 補 助 項 目 及 負 責 有 關 程 序 的 部 門 人 員 一 覽 表

補 助 項 目

A.  傷 亡 補 助  

1 .  殮 葬 補 助  

2 .  死 亡 補 助  

( a )  唯 一 謀 生 者 死 亡 ，

遺 下 受 供 養 的 家 屬  

(b )  謀 生 者 死 亡 ， 遺 下

受 供 養 的 家 屬 ， 但

家 中 仍 有 人 維 持 生

計 

( c )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死 亡 ， 但 家 中 遺

下 未 滿 15歲 的 子 女

3 .  傷 殘 補 助  

4 .  受 傷 補 助  

5 .  臨 時 生 活 補 助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社 會 福 利 署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二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助 理 ╱ 社 會 保 障

助 理 負 責 報 告 ；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主 管 負 責 統 籌 、 監

督 及 推 薦 ； 地 區 福 利 專

員 ╱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 社 會 福 利 署 內 部

審 核 組 人 員 負 責 核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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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項 目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B.  搬 遷 、 家 具 、 地 盤 平 整 、 修

葺 和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  

1 .  住 宅 搭 建 物 不 適 宜 繼 地 政 總 署 清 拆 主 任 負 責 報 告 及 調

續 居 住 — 受 害 人 遷 往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 或 設 施 經 改

善 而 質 素 與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相 若 的 多 層 中 轉

房 屋 ， 或 私 人 樓 宇

查；助 理 經 理 負 責 查 證；經

理 負 責 核 帳 及 推 薦 ； 高 級

經 理 負 責 批 准 。  

(註 ： 地 政 總 署 清 拆 組 負 責

有 關 B1項 的 申 請 ) 

2 .  住 宅 搭 建 物 不 適 宜 繼 地 政 主 任 ╱ 產 業 主 任 ╱ 高

續 居 住 — 受 害 人 獲 遷 置 級 產 業 主 任 負 責 報 告 、 調

並 獲 准 重 建 搭 建 物 ， 或

受 害 人 在 原 地 重 建 搭

查 及 查 證 ； 地 政 主 任 ╱ 高

級 地 政 主 任 ╱ 高 級 產 業 主

建 物 任 ╱ 首 席 產 業 主 任 負 責 核

帳 及 推 薦 ； 土 地 執 管 隊 ╱

土 地 管 制 隊 主 管 負 責 批

准 。  

(註 ： 地 政 總 署 轄 下 相 關 分

區 地 政 處 土 地 執 管 隊 ╱ 土

地 管 制 隊 負 責 有 關 B2 項 的

申 請 ) 

3 .  住 宅 搭 建 物 損 毀 — 受 害 與 B2項 相 同 。

人 修 葺 原 有 搭 建 物：  ( a )
搭 建 物 嚴 重 損 毀；  ( b )搭

建 物 並 非 嚴 重 損 毀 ， 但

有 需 要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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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項 目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4 .  須 永 久 遷 離 住 宅 搭 建 與 B1項 相 同 。  
物 ( 未 受 損 毀 ) — ( a ) 受 害

人 遷 往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 或

設 施 經 改 善 而 質 素 與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相 若 的

多 層 中 轉 房 屋 ， 或 私 人

樓 宇；  ( b )受 害 人 獲 遷 置

5 .  住 宅 搭 建 物 並 未 嚴 重 與 B2項 相 同 。

損 毀 ， 但 受 害 人 的 家 庭

設 備 、 家 具 和 其 他 個 人

財 物 遭 受 損 毀 或 重 大

損 失

如 屬 住 家 艇 ， 則 由 海 事

處 負 責 調 查 及 查 證 ， 補

助 金 仍 由 地 政 總 署 發

住 家 艇 由 二 級 海 事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調 查 及

查 證 。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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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項 目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C.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1 .  漁 具 、 漁 船 或 工 作 船 損 工 作 船 由 海 事 處 負 責 工 作 船

失 或 損 壞 ， 而 修 葺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2 .  漁 具 、 漁 船 或 工 作 船 損

壞 ， 但 修 葺 費 用 並 非 過

於 高 昂

漁 船 及 漁 具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負 責

二 級 海 事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報 告 ； 一 級 海 事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負 責

查 證 及 核 對 ； 分 區 海 事 主

任 或 高 級 海 事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

漁 船 及 漁 具

一 級 ／ 二 級 漁 業 督 察 及 一 級

漁 船 技 術 員 負 責 報 告 ； 高 級

漁 業 督 察 或 漁 業 主 任 負 責 查

證；高 級 漁 業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3 .  持 牌 住 家 艇 海 事 處 與 C1 及 C2 項 所 載 有 關 工 作

— 全 部 損 毀 或 嚴 重 損 壞 船 的 規 定 相 同 。

14 



 

 
 

 

 

 
   

 
 

  

 

  

 

  

 
 

 

 
 

 
 

  

 
 

  

 
 

 

 

 
 

 
 

  

 
 

  

 
 

  

   
   

補 助 項 目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D.  漁 農 業 補 助  

1 .  禽 畜 房 舍 及 農 場 建 築

物 損 毀 或 嚴 重 損 壞 * 
地 政 總 署 與 B2項 相 同 。  

2 .  損 失 農 作 物 或 禽 畜 魚

類 的 復 業 補 助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a )  蔬 菜 及 其 他 農 作 物 農 林 督 察 或 農 林 助 理 員 負

責 報 告 ； 農 林 督 察 負 責 查

證 ； 高 級 農 林 督 察 或 農 業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 農 業 主 任

負 責 核 帳 ； 高 級 農 業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有 特 殊 困 難 個

案 。  

(b )  禽 畜 與 ( a )項 相 同 。  

( c )  菌 類 與 ( a )項 相 同 。  

(d )  塘 魚 一 級 ／ 二 級 漁 業 督 察 負 責

報 告 ； 高 級 漁 業 督 察 或 漁

業 主 任 負 責 查 證 及 核 帳 ；

高 級 漁 業 主 任 負 責 批 准 。  

( e )  淤 泥 堆 積 與 ( a )項 相 同 。  

( f )  海 魚 養 殖 與 ( d )項 相 同 。  

(g )  魚 排 ／ 魚 籠 與 ( d )項 相 同 。  

(h )  塘 壆 損 毀 與 ( d )項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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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項 目
負 責 調 查 及

付 款 的 部 門

負 責 報 告 、 查 證 、

核 帳 及 批 准 的 人 員  

E.  特 別 補 助

特 惠 補 助 有 關 的 執 行 部 門  與 A至 D 項 相 同 。

[ 執 行 部 門 就 發 放 特 惠

補 助 金 向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委 員 會  ( 如 補 助 金 額 高

於《 發 放 細 則 》  E項 列 明

的 金 額 水 平  ) 或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徵 求 批 准 時 ，

須 說 明 有 關 詳 情 和 理

由 ， 包 括 預 計 所 需 的 特

惠 補 助 金 總 額 。 ] 

註 釋  

* B項 及 D1 項

 ( i ) 損 毀 或 空 置 (住 客 已 遷 往 租 住 房 屋 或 中 轉 房 屋，或 已 獲 得 遷 置  )而 屬 未 經

認 可 的 住 用 構 築 物 ， 包 括 未 登 記 的 寮 屋 ，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受 害 人 只 會 獲 發 家

具 補 助 ， 而 不 會 獲 發 搬 遷 補 助 、 地 盤 平 整 補 助 或 修 葺 補 助 。  

( i i )  如 因 居 所 附 近 進 行 打 樁 工 程 或 其 他 人 為 事 故 而 造 成 損 毀 ， 有 關 人 士 均

不 符 合 援 助 資 格 。 如 房 屋 或 私 人 樓 宇 受 天 災 損 毀 ， 不 適 宜 繼 續 居 住 ， 以 致

受 害 人 必 須 遷 出 ， 而 業 主 又 沒 有 給 予 賠 償 ， 受 害 人 才 符 合 資 格 接 受 援 助 。  

( i i i )  在 計 算 申 請 期 限 時，事 件 發 生 當 日 不 計 算 在 內。假 如 期 限 的 最 後 一 日

是 公 眾 假 期 ， 或 遇 有 烈 風 或 暴 雨 警 告 ( 即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 ， 申 請 期 限 會 順 延 至 下 一 個 正 常 工 作 日 。  

**  D2項

這 項 補 助 是 按 戶 發 放 ， 因 此 每 一 住 戶 只 可 就 每 次 事 故 遞 交 一 份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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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I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的 申 請 期 限

項 補 助 項 目 申 請 期 限  # 

A 傷 亡 補 助  6個 月  

B 搬 遷 、 家 具 、 地 盤 平 整 和 修 葺 補 助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6個 月  

30個 工 作 日  

C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30個 工 作 日  

D 漁 農 業 補 助  

( i )  禽 畜 房 舍 及 農 場 建 築 物 損 毀 或

嚴 重 損 壞  

( i i )  損 失 農 作 物 或 禽 畜 魚 類 的 復 業

補 助  

30個 工 作 日  

7個 工 作 日  

E 特 別 補 助 視 乎 災 難 事 件 的 性 質，按 照  

A至 D項 所 列 個 別 項 目 的 期

限 而 定 。

註 釋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的 申 請 必 須 在 有 關 的 申 請 期 限 內 提 出 。

在 計 算 申 請 期 限 時 ， 事 件 發 生 當 日 不 計 算 在 內 。 假 如 期 限 的 最 後 一

日 是 公 眾 假 期 ， 或 遇 有 烈 風 或 暴 雨 警 告 ( 即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 ， 申 請 期 限 會 順 延 至 下 一 個 正 常

工 作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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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I I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香 港 法 例 第 1103章

《 發 放 細 則 》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本 細 則 所 列 的 各 項 補 助 須 根 據 《 執 行 指 引 》

載 列 的 定 義 和 準 則 發 放

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條件  

A. 傷 亡 補 助  

1. 殮 葬 補 助 每 人 17,180元 。 如 殮 葬 費 用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政 府 (例 如 通 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或 任 何 慈 善 基
金 支 付，在 發 放 補 助 時，應
先 行 扣 除 該 筆 款 額 。  

2. 死 亡 補 助  

(a) 唯 一 謀 生 者 死 亡，遺
下 受 供 養 的 家 屬

首 名 受 供 養 的 遺 屬 可 得  
179,710 元 ， 其 餘 每 名 受 供 養
的 遺 屬 可 得 14,980元。補 助 金
總 額 最 高 可 達 254,610元 。

如 受 助 人 是 精 神 不 健 全 或
處 於 昏 迷 狀 態 的 成 年 人，或
是 父 母 俱 亡 或 無 合 法 監 護
人 的 未 成 年 人，補 助 金 會 依
照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指 示 發 放。  

(b) 謀 生 者 死 亡，遺 下 受
供 養 的 家 屬，但 家 中
仍 有 人 維 持 生 計

首 名 受 供 養 的 遺 屬 可 得  
89,860元，其 餘 每 名 受 供 養 的
遺 屬 可 得 14,980元 。 補 助 金 總
額 最 高 可 達 164,760元 。  

(c)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死 亡，但 家 中 遺 下
未 滿 15歲 的 子 女

首 名 未 滿  15 歲 的 子 女 可 得  
89,860元 ， 其 餘 每 名 未 滿 15歲
的 子 女 可 得 14,980元 。 補 助 金
總 額 最 高 可 達 164,760元 。  

3. 傷 殘 補 助 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的 規 定，
按 傷 殘 程 度 而 發 放，最 高 可 達  
215,650 元 。 60 歲 或 以 上 的 人
士，只 可 獲 發 補 助 金 的 三 分 之
二 (見 夾 附 的 評 算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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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4. 受 傷 補 助

5. 臨 時 生 活 補 助

B. 搬 遷、家 具、地 盤 平 整、
修 葺 和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 

1. 住 宅 搭 建 物 不 適 宜 繼 續
居 住

受 害 人 遷 往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
或 設 施 經 改 善 而 質 素 與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相 若 的 多
層 中 轉 房 屋 ， 或 私 人 樓
宇 

2. 住 宅 搭 建 物 不 適 宜 繼 續
居 住 —受 害 人 獲 遷 置 並
獲 准 重 建 搭 建 物 ， 或 受
害 人 在 原 地 重 建 搭 建 物  

補助金額

由 822 元 起 ， 最 高 可 達 68,440
元 ， 視 乎 受 傷 程 度 而 定 (見 夾
附 的 評 算 表 )。

最 高 可 達 每 月 14,980 元 ， 以 6
個 月 為 限  (1 個 月 以  30 天 計
算 )(見 夾 附 的 評 算 表 )。

(i)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可 得 家 具
補 助 如 下 ：

單 身 人 士 可 得 2 ,490元 ；  
2人 家 庭 可 得 3 ,710元 ；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員 可 多 得  
1 ,240元 。  

(ii) 搬 遷 補 助 ：  

(a) 單身人士：10,030元；  

(b) 2至3人家庭：  17,300元； 

(c) 4至5人家庭：  24,570元； 

(d) 6人或以上的家庭：  
31,910元。  

(i)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可 得 家 具
補 助 如 下 ：

單 身 人 士 可 得 2 ,490元 ；  
2人 家 庭 可 得 3 ,710元 ；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員 可 多 得  
1 ,240元 。

補助條件  

如 受 害 人 逝 世 前 受 傷 期 為 7
天 或 以 上 ：  

(a) 可 獲 發 受 傷 補 助 ；  

(b) 受 傷 補 助 是 發 給 受 害
人 ， 如 受 害 人 逝 世 ， 則
發 給 其 家 人 。

受 傷 補 助 在 受 害 人 合 資 格
領 取 傷 殘 補 助，或 受 害 人 逝
世 當 日 起 停 止 發 放 。  

如 謀 生 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或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家 中
有 未 滿 15歲 的 子 女，即 可 獲
發 這 項 補 助 。

這 項 補 助 在 受 害 人 逝 世 當
日 起 停 止 發 放 。  

(a) 經 醫 生 證 明 在 安 置 時 已
孕 育 不 少 於  16 星 期 的
「 胎 兒 」 ， 可 根 據 《 發
放 細 則 》B項 獲 得 援 助。  

(b) 受 害 人 可 自 行 決 定 如 何
適 當 運 用 根 據 《 發 放 細
則 》B項 發 放 的 補 助 金。  

與 B1項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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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條件

 (i i) 搬 遷 補 助 ：  

(a) 單身人士：8,120元；  

(b) 2人家庭：15,280元；  

(c) 3人家庭：16,450元；  

(d) 4人家庭：18,750元；  

(e) 5人家庭：21,480元；  

(f) 6人或以上的家庭：  
24,560元。  

(iii) 地 盤 平 整 補 助 ： 每 座 搭 建
物 1,580元 。  

3. 住 宅 搭 建 物 損 毀 —受 害 與 B1項 相 同 。  
人 修 葺 原 有 搭 建 物

(a) 搭 建 物 嚴 重 損 毀  (i) 修 葺 補 助 ：  

(a) 單身人士：3,860元；  

(b) 2人家庭：7,660元；  

(c) 3人家庭：8,270元；  

(d) 4人家庭：9,400元；  

(e) 5人家庭：10,750元；  

(f) 6人或以上的家庭：  
12,310元。

 (i i)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可 得 家 具
補 助 如 下 ：

單 身 人 士 可 得 2,490元 ；  
2人 家 庭 可 得 3,710元 ；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員 可 多 得  
1,240元 。  

(b) 搭 建 物 並 非 嚴 重 損
毀，但 有 需 要 向 受 害
人 提 供 援 助

每 個 家 庭 不 論 成 員 多 寡，一 律
可 得 修 葺 補 助 4,61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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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4. 須 永 久 遷 離 住 宅 搭 建 物  
(未 受 損 毀 ) 

(a) 受 害 人 遷 往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永 久 租
住 房 屋，或 設 施 經 改
善 而 質 素 與 永 久 租
住 房 屋 相 若 的 多 層
中 轉 房 屋，或 私 人 樓
宇 

(b) 受 害 人 獲 遷 置

補助金額

(i) 搬 遷 補 助 ：  

(a) 單身人士：10,030元；  

(b) 2至3人家庭：  17,300元； 

(c) 4至5人家庭：  24,570元； 

(d) 6人或以上的家庭：  
31,910元。  

(ii)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可 得 家 具
補 助 如 下 ：

單 身 人 士 可 得 2,490元 ；  
2人 家 庭 可 得 3,710元 ；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員 可 多 得  
1,240元 。  

 (i) 搬 遷 補 助 ：  

(a) 單身人士：8,120元；  

(b) 2人家庭：15,280元；  

(c) 3人家庭：16,450元；  

(d) 4人家庭：18,750元；  

(e) 5人家庭：21,480元；  

(f) 6人或以上的家庭：  
24,560元。

 (i i)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可 得 家 具
補 助 如 下 ：

單 身 人 士 可 得 2,490元 ；  
2人 家 庭 可 得 3,710元 ；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員 可 多 得  
1,240元 。  

(iii) 地 盤 平 整 補 助 ： 每 座 搭 建
物 1,580元 。

補助條件  

與 B1項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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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5. 住 宅 搭 建 物 並 未 嚴 重 損
毀 ， 但 受 害 人 的 家 庭 設
備 、 家 具 和 其 他 個 人 財
物 遭 受 損 毀 或 重 大 損 失  

C.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1. 漁 具 、 漁 船 或 工 作 船 損
失 或 損 壞 ， 而 修 葺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2. 漁 具 、 漁 船 或 工 作 船 損
壞 ， 但 修 葺 費 用 並 非 過
於 高 昂  

3. 持 牌 住 家 艇

D. 漁 農 業 補 助  

1. 禽 畜 房 舍 及 農 場 建 築 物
損 毀 或 嚴 重 損 壞 * 

補助金額

(a) 單 身 人 士 ： 3,780元 ；  

(b) 2人 家 庭 ： 6,260元 ；  

(c) 3人 家 庭 ： 7,710元 ；  

(d) 4人 家 庭 ： 9,320元 ；  

(e) 5人 家 庭 ： 11,010元 ；  

(f) 6人 或 以 上 的 家 庭 ：  
12,770元 。

(a) 更 換 非 機 動 船 隻 所 需 費 用
的 50% ， 最 高 可 達 288,440
元。 

(b) 更 換 機 動 船 隻 所 需 費 用 的  
50%，最高可達341,590元。 

(c) 更 換 損 失 或 損 壞 的 漁 具  
(修 葺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所 需
費 用 的  50% ， 最 高 可 達  
50,520元 。

(a) 非 機 動 船 隻 最 基 本 修 葺 費
用 的  50% ， 最 高 可 達  
144,220元 。  

(b) 機 動 船 隻 最 基 本 修 葺 費 用
的 50% ， 最 高 可 達 170,800
元。  

(c) 更 換 局 部 損 壞 的 漁 具 所 需
費 用 的  50% ， 最 高 可 達  
25,260元 。

全 部 損 毀 者 與 B1項 相 同 。

嚴 重 損 壞 者 與 B2項 相 同 。

按 重 建 成 本 的 50% 評 算 補 助
金 ， 最 高 可 達 23,910元 。

補助條件  

與 B1項 相 同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損 壞 ／ 損 失
船 隻 的 船 東 (不 包 括 公 司 或
魚 商 )。 如 申 請 人 已 為 損 壞
／ 損 失 的 船 隻 購 買 保 險，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與 C1項 相 同 。  

與 B1項 相 同 。

與 B1項 相 同 。  

補 助 金 只 發 給 宣 稱 以 務 農
為 生，或 有 迹 象 顯 示 以 務 農
為 生 的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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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條件  

2. 損 失 農 作 物 或 禽 畜 魚 類
的 復 業 補 助 ** 

(a) 蔬 菜 及 其 他 農 作 物 —每 斗
種 2,390 元 ( 包 括 購 買 土 壤
改 良 劑 的 324 元 及 僱 用 額

通 常 只 有 真 正 小 本 經 營 的
全 職 農 民 受 天 災 影 響，才 會
獲 得 考 慮 。

外 勞 工 的 526元 )， 最 高 可
達 14,340元 (6斗 種 )。 

1斗 種 等 於 674.5平 方 米 或  
7 260平 方 呎 。

 (b) 禽 畜 — 

(i) 每 頭 豬 839元 ， 另 加 每
個 農 場 僱 用 額 外 勞 工
的 526 元 ， 最 高 可 達  
8,920元 (10頭 豬 )； 

(ii) 每 隻 家 禽 15元，另 加 每
個 農 場 僱 用 額 外 勞 工
的 526 元 ， 最 高 可 達  
6,530元 (400隻 家 禽 )； 

(iii) 每 頭 小 牛 ／ 牝 牛  
15,060 元 ， 最 高 亦 為  
15,060元 。

 (c) 菌 類 — 遭 損 壞 的 培 植 牀 每
平方米10元，另加每個農場
僱用額外勞工的 526元，最
高可達3,430元。

 (d) 塘 魚 —復 業 所 需 的 基 本 物
料 費 用 每 平 方 米 3.2元，最
高 可 達 21,570 元 (6 740 平
方 米 )；另 加 僱 用 額 外 勞 工
的 費 用 每 平 方 米 0.1元，最
高 可 達 2,360元 。

 (e) 淤 泥 堆 積 —按 實 際 受 損 情
況 發 放 補 助 ， 每 立 方 米 18
元 或 每 斗 種 3,500元，最 高
可 達 10,500元 。  

(f) 海 魚 養 殖 —復 業 所 需 的 基
本物料費用每平方米253元，
最 高 可 達 5,060 元 (20 平 方
米 )；另 加 僱 用 額 外 勞 工 的
費 用 每 平 方 米 4元，最 高 可
達 800元 。

如 海 魚 養 殖 人 士 已 為 海 魚
／ 魚 排 購 買 保 險，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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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補助條件

 (g) 魚 排 ／ 魚 籠 —最 基 本 修 葺
費 用 的 50%， 如 修 葺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 則 按 更 換 費 用
的 50%計 算 。 補 助 金 最 高

如 海 魚 養 殖 人 士 已 為 海 魚
／ 魚 排 購 買 保 險，其 後 獲 保
險 公 司 賠 償，便 可 能 須 退 回
已 領 取 的 補 助 金 。

可 達 ：

魚 排 ： 18,040元
魚 籠 ： 4,830元

 (h) 塘 壆 損 毀 —最 基 本 修 葺 費
用 的 50%， 最 高 可 達 3,540
元 。  

E. 特 別 補 助

特 惠 補 助 金 額 30,000元 以 上 者，由 委 員
會 酌 情 決 定，其 餘 可 由 受 託 人
決 定 。

註 釋  

* B項 及 D1項

 ( i ) 損 毀 或 空 置 ( 住 客 已 遷 往 租 住 房 屋 或 中 轉 房 屋 ， 或 已 獲 得 遷 置 ) 而 屬 未 經 認

可 的 住 用 構 築 物 ， 包 括 未 登 記 的 寮 屋 ， 如 有 財 物 損 失 ， 受 害 人 只 會 獲 發 家 具 補

助 ， 而 不 會 獲 發 搬 遷 補 助 、 地 盤 平 整 補 助 或 修 葺 補 助 。  

( i i )  如 因 居 所 附 近 進 行 打 樁 工 程 或 其 他 人 為 事 故 而 造 成 損 毀 ， 有 關 人 士 均 不 符 合 援

助 資 格 。 如 房 屋 或 私 人 樓 宇 受 天 災 損 毀 ， 不 適 宜 繼 續 居 住 ， 以 致 受 害 人 必 須 遷 出 ， 而

業 主 又 沒 有 給 予 賠 償 ， 受 害 人 才 符 合 資 格 接 受 援 助 。  

( i i i )  在 計 算 申 請 期 限 時 ， 事 件 發 生 當 日 不 計 算 在 內 。 假 如 期 限 的 最 後 一 日 是

公 眾 假 期 ， 或 遇 有 烈 風 或 暴 雨 警 告 ( 即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 ， 申 請 期 限 會 順 延 至 下 一 個 正 常 工 作 日 。  

**D2項

這 項 補 助 是 按 戶 發 放 ， 因 此 每 一 住 戶 只 可 就 每 次 事 故 遞 交 一 份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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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殘 補 助 金 額 評 算 表  

(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受 傷  ) 

喪失謀生能力  

(百分比 ) 

金額  

(元 ) 

喪失謀生能力  

(百分比 ) 

金額  

(元 ) 

0.1 216 
0.5 1,078 
1 2,157 51 109,982 
2 4,313 52 112,138 
3 6,470 53 114,295 
4 8,626 54 116,451 
5 10,783 55 118,608 
6 12,939 56 120,764 
7 15,096 57 122,921 
8 17,252 58 125,077 
9 19,409 59 127,234 

10 21,565 60 129,390 
11 23,722 61 131,547 
12 25,878 62 133,703 
13 28,035 63 135,860 
14 30,191 64 138,016 
15 32,348 65 140,173 
16 34,504 66 142,329 
17 36,661 67 144,486 
18 38,817 68 146,642 
19 40,974 69 148,799 
20 43,130 70 150,955 
21 45,287 71 153,112 
22 47,443 72 155,268 
23 49,600 73 157,425 
24 51,756 74 159,581 
25 53,913 75 161,738 
26 56,069 76 163,894 
27 58,226 77 166,051 
28 60,382 78 168,207 
29 62,539 79 170,364 
30 64,695 80 172,520 
31 66,852 81 174,677 
32 69,008 82 176,833 
33 71,165 83 178,990 
34 73,321 84 181,146 
35 75,478 85 183,303 
36 77,634 86 185,459 
37 79,791 87 187,616 
38 81,947 88 189,772 
39 84,104 89 191,929 
40 86,260 90 194,085 
41 88,417 91 196,242 
42 90,573 92 198,398 
43 92,730 93 200,555 
44 94,886 94 202,711 
45 97,043 95 204,868 
46 99,199 96 207,024 
47 101,356 97 209,181 
48 103,512 98 211,337 
49 105,669 99 213,494 
50 107,825 100 215,650

註 釋  

(a ) 按 百 分 比 計 算 ， 以 最 高 金 額  215,650元 作 為 基 數 。  

(b )  6 0 歲 或 以 上 的 受 害 人 只 可 獲 發 補 助 金 的 三 分 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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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傷 補 助 金 額 評 算 表  

(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受 傷  ) 

病假日數 金額  

(元 )

病假日數 金額  

(元 )

病假日數 金額  

(元 ) 

1 822 61 26,286 121 47,540 
2 1,644 62 26,640 122 47,894 
3 2,466 63 26,994 123 48,249 
4 3,288 64 27,349 124 48,603 
5 4,110 65 27,703 125 48,957 
6 4,932 66 28,057 126 49,311 
7 5,754 67 28,411 127 49,666 
8 6,576 68 28,766 128 50,020 
9 7,398 69 29,120 129 50,374 

8,220 29,474 50,728 
11 8,574 71 29,828 131 51,082 
12 8,928 72 30,183 132 51,437 
13 9,283 73 30,537 133 51,791 
14 9,637 74 30,891 134 52,145 
15 9,991 75 31,245 135 52,499 
16 10,345 76 31,600 136 52,854 
17 10,700 77 31,954 137 53,208 
18 11,054 78 32,308 138 53,562 
19 11,408 79 32,662 139 53,916 

11,762 33,016 54,271 
21 12,117 81 33,371 141 54,625 
22 12,471 82 33,725 142 54,979 
23 12,825 83 34,079 143 55,333 
24 13,179 84 34,433 144 55,688 
25 13,534 85 34,788 145 56,042 
26 13,888 86 35,142 146 56,396 
27 14,242 87 35,496 147 56,750 
28 14,596 88 35,850 148 57,104 
29 14,950 89 36,205 149 57,459 

15,305 36,559 57,813 
31 15,659 91 36,913 151 58,167 
32 16,013 92 37,267 152 58,521 
33 16,367 93 37,622 153 58,876 
34 16,722 94 37,976 154 59,230 
35 17,076 95 38,330 155 59,584 
36 17,430 96 38,684 156 59,938 
37 17,784 97 39,038 157 60,293 
38 18,139 98 39,393 158 60,647 
39 18,493 99 39,747 159 61,001 

18,847 40,101 61,355 
41 19,201 101 40,455 161 61,710 
42 19,556 102 40,810 162 62,064 
43 19,910 103 41,164 163 62,418 
44 20,264 104 41,518 164 62,772 
45 20,618 105 41,872 165 63,126 
46 20,972 106 42,227 166 63,481 
47 21,327 107 42,581 167 63,835 
48 21,681 108 42,935 168 64,189 
49 22,035 109 43,289 169 64,543 

22,389 43,644 64,898 
51 22,744 111 43,998 171 65,252 
52 23,098 112 44,352 172 65,606 
53 23,452 113 44,706 173 65,960 
54 23,806 114 45,060 174 66,315 
55 24,161 115 45,415 175 66,669 
56 24,515 116 45,769 176 67,023 
57 24,869 117 46,123 177 67,377 
58 25,223 118 46,477 178 67,732 
59 25,578 119 46,832 179 68,086 

25,932 47,186 68,440

註 釋  

(a ) 計 算 補 助 金 額 所 採 用 的 基 數 ， 以 及 首  10天 病 假 每 天 的 補 助 金 額 ， 均 為  822元 。  

(b ) 由 第  11 天 病 假 起 ， 補 助 金 額 為 最 高 補 助 額 與 首  10 天 病 假 補 助 額 的 差 額 的  1/170 ， 即  
(68,440元 – 8,220元)/170， 並 以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計 算 至 適 當 的 整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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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生 活 補 助 金 額 評 算 表  

(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受 傷  ) 

喪 失 收 入 的 日 數 補 助 金 額  
(元 ) 

1 499 
2 999 
3 1,498 
4 1,997 
5 2,497 
6 2,996 
7 3,495 
8 3,995 
9 4,494 

10 4,993 
11 5,493 
12 5,992 
13 6,491 
14 6,991 
15 7,490 
16 7,989 
17 8,489 
18 8,988 
19 9,487 
20 9,987 
21 10,486 
22 10,985 
23 11,485 
24 11,984 
25 12,483 
26 12,983 
27 13,482 
28 13,981 
29 14,481 
30 1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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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審計署署長報告

獨 立 審 計 師 報 告

致 立 法 會

意 見

兹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載 列 於 第 4至 14頁 的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財 務 報 表，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

我 認 為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 流 量，並 已 按 照《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第 1103章 )第 10(1 )條 妥 為 擬 備 。

意 見 的 基 礎

我 已 按 照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第 1 0 ( 2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詳 載 於 本 報 告「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部 分 。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 我 獨 立 於 緊 急 救 援 基

金，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我 相 信，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就 財 務 報 表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 和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第 1 0 ( 1 )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以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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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評 估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 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合 理 保

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

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 如

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匯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

濟 決 定 ，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

專 業 懷 疑 態 度 。 我 亦 會 ：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 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偽 造、

蓄 意 遺 漏 、 虛 假 陳 述 ，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 因 此 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 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  

–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然 而 ， 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 意 見 ；  

– 評 價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 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  

– 判 定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 並 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

而 且 可 能 對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 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則 有 必 要 在 審 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 假 若 所 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然 而 ，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不 能 繼 續 持 續 經 營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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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結 構 和 內 容 ， 包 括 披 露 資 料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 肯 反 映 交 易 和 事 項 。

我 與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 事 項 ，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署

署 理 首 席 審 計 師 香 港 金 鐘 道 66號

張 瀠 代 行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四 日 高 座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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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急 救 援 基 金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 註  2025年

港 元  
2024年

港 元

非 流 動 資 產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3 61,840,376 59,633,921 

流 動 資 產

應 收 利 息  1,253,184 1,467,267 

其 他 應 收 帳 款  -  75

原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定 期

存 款  30,639,880 25,364,445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4 35,880,344 33,667,435 

67,773,408 60,499,222 

資 產 淨 額  129,613,784 120,133,143 

上 列 項 目 代 表 ：

累 積 基 金

累 積 盈 餘  129,613,784 120,133,143 

隨 附 附 註 1 至 8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受 託 人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杜 永 恒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四 日

‐ 4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2025年

港 元  
2024年

港 元

收 入

政 府 補 助  

補 助 金 退 款  

利 息 收 入  

匯 兌 虧 損 淨 額  

5,000,000 

34,754 

4,907,120 

-

9,941,874 

15,000,000 

-

4,926,568 

(276,665) 

19,649,903 

支 出

傷 亡 補 助  (156,070) (291,278) 

搬 遷 、 家 具 、 地 盤 平 整 、 修 葺

和 家 庭 設 備 嚴 重 損 壞 的 補 助  (39,590) (7,019,980) 

修 葺 或 更 換 船 隻 及 漁 具 的 補 助  (139,185) (1,401,110) 

漁 農 業 補 助  (126,388) (26,932,711) 

(461,233) (35,645,079) 

年 度 盈 餘 ／ (虧 絀 ) 9,480,641 (15,995,176)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 -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 (虧 損 )總 額  9,480,641 (15,995,176) 

隨 附 附 註 1 至 8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 5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權 益 變 動 表

2025年 2024年

港 元  港 元

累 積 盈 餘

年 初 結 餘  120,133,143 136,128,319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 (虧 損 )總 額  9,480,641 (15,995,176) 

年 終 結 餘  129,613,784 120,133,143 

隨 附 附 註 1 至 8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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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現 金 流 量 表

附 註  2025年

港 元  
2024年

港 元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年 度 盈 餘 ／ (虧 絀 ) 

調 整 項 目 ：

9,480,641 (15,995,176) 

利 息 收 入  

匯 兌 虧 損 淨 額  

其 他 應 收 帳 款 的 減 少 ／ (增 加 ) 

營 運 活 動 所 得 ／ (所 用 )的 現 金 淨 額  

(4,907,120) 

-

75 

4,573,596 

(4,926,568) 

276,665 

 (75)

(20,645,154)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已 收 利 息  5,121,203 4,840,534 

原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定 期 存 款 的 (增 加 )／ 減 少  (5,275,435) 19,478,457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增 加  (2,206,455) (2,127,729)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 所 得 的 現 金 淨 額  (2,360,687) 22,191,262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增 加 淨 額  2,212,909 1,546,108 

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結 餘  33,667,435 32,121,327 

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結 餘  4 35,880,344 33,667,435 

隨 附 附 註 1 至 8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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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急 救 援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  概 論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基 金 ) 設 立 的 目 的 ， 是 根 據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 第 1103 章 ) 第 4 條 的 規 定 ， 向 受 火 災 、 水 災 、 暴 風 雨 、 颱 風 或 其 他

事 故 影 響 ， 以 致 蒙 受 損 害 或 財 物 損 失 ， 因 而 需 要 援 助 的 人 士 發 放

補 助 金 和 貸 款 ， 並 提 供 物 質 援 助 。

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為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7 樓 

704室 。  

2 .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 a )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第  1 0 ( 1 )條 和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此 乃 綜 合 詞 𢑥，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擬 備 。 基 金 採 納 的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列 載 如 下 。  

( b )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的 基 準

財 務 報 表 按 應 計 制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擬 備 。

擬 備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 而 有 關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應 用 及 資 產 、 負 債 、 收 入 及 支 出 的 呈 報 總 額 。 此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是 根 據 過 往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 。 在 欠 缺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的 情 況 下 ， 則 採 用

此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 ，

估 計 結 果 與 實 際 價 值 或 有 不 同 。

此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假 設 會 不 斷 檢 討 修 訂 。 如 修 訂 只 影 響 作 出 修

訂 的 會 計 期 ， 會 在 該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 但 如 影 響 當 前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 則 會 在 作 出 修 訂 的 會 計 期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

基 金 在 應 用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 。 無

論 現 時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主 要 假 設 ， 或 在 報 告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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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 明 朗 因 素 ， 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 ， 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 訂 。  

( c ) 新 增 及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影 響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 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前 採 納 。 適

用 於 本 財 務 報 表 呈 報 年 度 的 會 計 政 策 ， 並 未 因 這 些 發 展 而 有

任 何 改 變 。

基 金 並 無 提 前 採 納 於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任 何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基 金 相 關 的 內 容 。

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開 始

的 會 計 期 生 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8號 「 財 務 報 表 二 零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列 報 和 披 露 」

基 金 正 就 此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初 始 採 納 時 預 計 會 造 成

什 麼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迄 今 ， 基 金 的 結 論 為 ， 採 納 此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 d ) 金 融 資 產  

( i ) 初 始 確 認 及 計 量

基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條 款 其 中 一 方 當 日 確 認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 它 們 初 始 按 公 平 值 加 上 因 收 購 金 融 資 產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來 計 量 。  

( i i )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這 類 別 包 括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應 收 利 息 、 其 他 應 收 帳 款、 定

期 存 款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該 類 資 產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 它 們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虧

損 撥 備 根 據 附 註 2(d ) ( i v ) 所 述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模 型 計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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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

以 及 攤 分 及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 的 方 法 。 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 將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 預 計 有 效 期 內 的

估 計 未 來 現 金 收 支 ， 折 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 的 帳 面 總 值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 貼 現 率 。 基 金 於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 ， 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 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 ， 但 不 會 計 及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 有 關 計 算 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 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 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  

( i i i ) 註 銷 確 認

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利 屆 滿 時 ， 或 該 金

融 資 產 連 同 擁 有 權 的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及 回 報 已 轉 讓 時 ，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 i v )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對 於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基 金 會 計 量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 以 釐 定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撥 備 。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貸 虧 損 。 這 些 虧 損

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 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額 ， 按 實 際 利 率 折 現 。 有 關 虧

損 根 據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基 礎 計 量 ：  

- 1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適 用 於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信 貸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 ︰ 這 是 自 報 告 日 起 計 12

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預 期 引 致 的 虧 損 ； 或  

-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適 用 於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信 貸 風

險 已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 ︰ 這 是 在 金 融 工 具 預 計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預 期 引 致 的 虧 損 。

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時 ， 基 金 會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在 報 告 日 與 初 始 確 認 當 日 經

評 估 的 違 約 風 險 。 在 評 估 風 險 時 ， 如 ( i )借 貸 人 很 可 能 無

力 向 基 金 悉 數 償 還 信 貸 債 務 ； 或 ( i i ) 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 0

日 ， 則 基 金 會 視 為 出 現 違 約 事 件 。 基 金 會 考 慮 合 理 和 有

憑 證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無 須 以 過 度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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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或 人 力 取 得 的 具 前 瞻 性 資 料 。

在 上 一 個 報 告 期 被 確 認 為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的 金 融 資

產 ， 若 其 信 貸 質 素 改 善 並 扭 轉 先 前 作 出 信 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的 評 估 ， 則 虧 損 撥 備 由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回 復 至 12

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

如 沒 有 合 理 期 望 可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撇 銷 。  

( e ) 收 入 確 認  

( i ) 當 有 合 理 保 證 證 明 基 金 將 收 到 政 府 補 助 ， 而 基 金 也 會 遵

從 其 附 帶 條 件 時，政 府 補 助 才 會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入 帳。  

( i i ) 銀 行 存 款 和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利 息 收 入 ， 是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 按 應 計 方 式 確 認 入 帳 。  

( f ) 補 助 金 支 出 ／ 補 助 金 退 款

補 助 金 會 於 獲 批 後 和 到 期 支 付 時 確 認 為 支 出 ， 補 助 金 退 款 則

會 於 獲 基 金 接 受 時 記 入 收 支 帳 目 。  

(g )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包 括 銀 行 現 金 、 存 放 於 政 府 部 門 的 款

項 ， 以 及 原 到 期 日 在 三 個 月 內 的 定 期 存 款 。  

( h ) 外 幣 折 算

港 元 為 基 金 的 主 要 經 濟 營 運 環 境 的 貨 幣 。 年 內 的 外 幣 交 易 按

交 易 日 的 即 期 匯 率 折 算 為 港 元 ， 而 外 幣 面 值 的 貨 幣 資 產 和 負

債 金 額 則 按 報 告 日 的 收 市 匯 率 折 算 為 港 元 。 所 有 匯 兌 損 益 均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入 帳 。  

3 .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結 餘 總 額 為  

6 ,180 萬 港 元  ( 二 零 二 四 年 ：  5 ,960 萬 港 元  ) ， 其 中  5 ,500 萬 港 元  

( 二 零 二 四 年 ：  5 ,500 萬 港 元  ) 為 本 金 ，  680 萬 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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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二 四 年 ︰4 6 0 萬 港 元 ) 為 在 報 告 日 已 支 付 但 尚 未 提 取 的 利 息 。

這 筆 存 款 的 年 期 由 存 入 款 項 當 日 起 計 六 年 ， 期 內 不 能 提 取 本 金 。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利 息 按 每 年 一 月 釐 定 的 利 率 計 算 ， 並 於 每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支 付 。 息 率 是 按 外 匯 基 金 投 資 組 合 過 往 六 年 的 平 均 年

度 投 資 回 報 率 ， 或 三 年 期 政 府 債 券 在 上 一 年 的 平 均 年 度 收 益 率 計

算 ， 以 0%為 下 限 ， 並 以 兩 者 中 較 高 者 為 準 。 二 零 二 五 及 二 零 二 四

曆 年 的 年 利 率 分 別 定 為 4 . 4 % 及 3 .7%。 

4 .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2025年 2024年
港 元 港 元

原 到 期 日 在 三 個 月 內 的
定 期 存 款  34 ,860 ,344  30 ,464 ,167  

存 放 於 政 府 部 門 的 款 項  20 ,000  2 ,087 ,410  

銀 行 現 金  1 ,000 ,000  1 ,115 ,858  

35 ,880 ,344  33 ,667 ,435  

5 .  金 融 風 險 管 理

基 金 的 金 融 工 具 包 括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應 收 帳 款 、 定 期 存 款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與 這 些 金 融 工 具 有 關 的 主 要 風 險 詳 列 如 下 。  

( a ) 信 貸 風 險

信 貸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一 方 持 有 者 會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引

致 另 一 方 蒙 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 。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在 報 告 日 所

面 對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 相 等 於 它 們 的 帳 面 值 。

為 將 定 期 存 款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所 引 起 的 信 貸 風 險 減 至

最 低 ， 所 有 定 期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只 會 存 入 信 譽 良 好 的 香 港 持

牌 銀 行 。 因 此 ， 基 金 面 對 的 信 貸 風 險 應 屬 有 限 。 至 於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及 存 放 於 政 府 部 門 的 款 項，所 涉 及 的 信 貸 風 險 也 甚 微。

在 報 告 日 ， 定 期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的 信 貸 質 素 按 穆 迪 指 定 的 評

級 分 析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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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024年
港 元 港 元

定 期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 

Aa1至 Aa3  1 ,000 ,000  24 ,425 ,858  

A1至 A3  65 ,500 ,224  28 ,775 ,495  

B a a 1至 B a a 3  - 3 ,743 ,117  

66 ,500 ,224  56 ,944 ,470  

雖 然 其 他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亦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 ，

但 基 金 估 計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甚 微 ， 因 此 認 為 無

須 作 出 虧 損 撥 備 。  

( b ) 利 率 風 險

利 率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引 致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波 動 的 風 險 。 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由 於 基 金 的 定 期 存 款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息 ， 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 ， 這 些 存 款 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 跌 。 然 而 ， 由 於 這 些 存 款

均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 ，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基

金 的 年 度 盈 餘 ／ 虧 絀 。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基 金 無 須 面 對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因 為 其 來 自 浮 息 金 融 工 具 所 得 的 利 息 收 入 並 不 多 。

 ( c ) 其 他 金 融 風 險

基 金 須 面 對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每 年 一 月 釐 定 息 率 ( 附 註 3 ) 時 所 出

現 變 動 而 引 致 的 金 融 風 險 。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在

息 率 增 加 ／ 減 少 5 0 個 基 點 ( 二 零 二 四 年：  5 0 個 基 點 )，而 其 他

各 項 可 變 因 素 保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年 度 盈 餘 估 計 會 增 加 ／ 減

少 309 ,000  港 元 (二 零 二 四 年：年 度 虧 絀 減 少 ／ 增 加  298 ,000  港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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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資 本 管 理

基 金 的 資 本 結 構 只 由 累 積 盈 餘 組 成 。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的 目 標 是 ：  

( a ) 符 合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的 規 定 ； 及  

( b ) 維 持 資 本 基 礎 ， 以 執 行 上 文 附 註 1所 載 的 基 金 目 的 。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時 ， 會 考 慮 到 預 計 的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和 日 後 的 財 政 負

擔 及 承 諾 ， 以 確 保 有 足 夠 資 金 提 供 未 來 資 助 及 應 付 基 金 的 開 支 。  

7 .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條 例 》 第 11 條 承 擔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  

8 .  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

所 有 金 融 資 產 均 以 公 平 值 或 與 其 相 差 不 大 的 金 額 列 於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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